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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5188

证券简称：国光连锁 公告编号：

2025-043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由于公司2024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29人激励对象中：

2024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A” 的23人，个人层面行权比例为100%；考核结果为“B” 的5人；个人

层面行权比例为70%。 考核结果为“C” 的1人，个人层面行权比例为40%。

前述激励对象因考核结果未达到A当期不能行权的7.80万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决定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共7.80万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

8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

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提交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经中登公

司审核确认，上述7.80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8月29日办理完毕。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尚未

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7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51%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日召开了第十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2025年8月19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公开挂牌

转让西藏康域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西藏康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藏康域” ）51%股权，并以评估值6,378.06万元作为首次挂牌底价，2025年8月21日公司在西南

联合产权交易所首次公开挂牌转让西藏康域51%股权，挂牌价格为人民币6,378.06万元，首次挂牌公

示期为2025年8月21日至2025年8月27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日、2025年8月22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51%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鉴于在首次挂牌公告期内， 前述挂牌转让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公司将西藏康域

51%股权挂牌转让底价调整为5,200万元，其他挂牌条件不变。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于2025年8月29日

按照调整后的挂牌价重新挂牌，本次挂牌公示期为2025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4日。 相关挂牌信息详

见 西 南 联 合 产 权 交 易 所 网 站 ， 网 站 地 址 ：https://www.swuee.

com/#/projectDetail/304aac0949b9411e87616bcc0ea7d5ba.html。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转让，交易对方及最终成交价格尚无法确定，交易是否能够达成以及交易产

生的具体损益金额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均存在不确定性。 若本次挂牌转让事项均可顺利实施，在明

确最终转让价格、受让方等事项后，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2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智

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智慧良信配电有限公司、良云智慧能源（广东）有限公司于近期取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6项发明专利证书、72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9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1087357.X 断路器 发明 2020-10-12 20年 第7934361号

ZL�2018�1�1049782.2

一种直流接触器的灭弧系

统

发明 2018-9-10 20年 第8033957号

ZL�2024�2�1798693.9 一种断路器装置 实用新型 2024-7-26 10年 第23090528号

ZL�2024�2�1864329.8

一种隔离开关的静触头及

灭弧室

实用新型 2024-8-2 10年 第22941617号

ZL�2024�2�1939300.1 一种断路器的脱扣机构 实用新型 2024-8-9 10年 第22943425号

ZL�2024�2�1937443.9

一种断路器灭弧室排气结

构

实用新型 2024-8-9 10年 第22947136号

ZL�2024�2�1939203.2 一种断路器的排气通道 实用新型 2024-8-9 10年 第22951213号

ZL�2024�2�1939259.8

一种断路器反力弹簧滑动

式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4-8-9 10年 第23095211号

ZL�2024�2�1937424.6 一种断路器排气通道结构 实用新型 2024-8-9 10年 第23094790号

ZL�2024�3�0506263.4 交流接触器 外观设计 2024-8-9 15年 第9313051号

ZL�2024�3�0700027.6 混合式固态断路器（M5） 外观设计 2024-11-5 15年 第9406977号

ZL�2024�3�0700028.0 混合式固态断路器（M3） 外观设计 2024-11-5 15年 第9406978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4�2�0740358.7

一种灭弧室的封挡结构及

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4-10 10年 第22847453号

ZL�2024�2�0901948.3 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4-26 10年 第22847582号

ZL�2024�2�0901797.1

一种行星齿轮结构及智能

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4-26 10年 第22846661号

ZL�2024�2�1373859.2

一种增加磁吹力的断路器

结构

实用新型 2024-6-14 10年 第22942951号

ZL�2024�2�1372423.1

一种减小脱扣力的断路器

结构

实用新型 2024-6-14 10年 第23082405号

ZL�2024�2�1386549.4

辅助开关触发装置及隔离

开关

实用新型 2024-6-17 10年 第22840837号

ZL�2024�2�1386950.8 一种静触头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6-17 10年 第22840338号

ZL�2024�2�1444885.X 一种转换开关和储能系统 实用新型 2024-6-21 10年 第22853075号

ZL�2024�2�1445976.5 一种转换开关及储能系统 实用新型 2024-6-21 10年 第22839306号

ZL�2024�2�1445944.5 触头系统及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4-6-21 10年 第22851011号

ZL�2024�2�1445966.1 一种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4-6-21 10年 第22847960号

ZL�2024�2�1444626.7 一种触头结构及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4-6-21 10年 第22852382号

ZL�2024�2�1460223.1 一种触头组件及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4-6-24 10年 第22842239号

ZL�2024�2�1506788.9

一种用于分断控制的控制

电路、脱扣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6-27 10年 第22843518号

ZL�2024�2�1575154.9

一种连接器、极联端子和极

联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7-4 10年 第22845487号

ZL�2024�2�1575130.3

一种极联端子和极联断路

器

实用新型 2024-7-4 10年 第22848818号

ZL�2024�2�1621176.4 一种出气口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7-9 10年 第22851468号

ZL�2024�2�1609892.0 一种灭弧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7-8 10年 第23082711号

ZL�2024�2�1760388.0 一种并网箱 实用新型 2024-7-23 10年 第22945725号

ZL�2024�2�1760452.5

一种断路器的漏电保护结

构

实用新型 2024-7-23 10年 第22941814号

ZL�2024�2�1832694.0 一种断路器顶罩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4-7-30 10年 第22951445号

ZL�2024�2�1804485.5 一种隔离开关及供电系统 实用新型 2024-7-26 10年 第22947590号

ZL�2024�2�1830063.5

一种固定式断路器顶罩安

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4-7-30 10年 第23095549号

ZL�2024�2�1871752.0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2 10年 第22944211号

ZL�2024�2�1870758.6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2 10年 第22946216号

ZL�2024�2�1871071.4 一种灭弧系统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2 10年 第22952106号

ZL�2024�2�1870770.7 一种辅助机构及开关 实用新型 2024-8-2 10年 第23090590号

ZL�2024�2�1935514.1

一种动触头组件及用于隔

离开关的开关单元

实用新型 2024-8-9 10年 第22943424号

ZL�2024�2�1956977.6

一种断路器动触头系统和

机构连接结构

实用新型 2024-8-13 10年 第23091910号

ZL�2024�2�1956978.0

一种提高密封性能的灭弧

室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4-8-13 10年 第23091911号

ZL�2024�2�1966641.8

一种万能式断路器的动触

头磨损状况监测结构

实用新型 2024-8-13 10年 第23093987号

ZL�2024�2�1966663.4

一种断路器互感器安装结

构

实用新型 2024-8-13 10年 第23093988号

ZL�2024�2�1956976.1

断路器的多极一相互感器

安装结构

实用新型 2024-8-13 10年 第23091909号

ZL�2024�2�1988764.1 一种灭弧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15 10年 第23141005号

ZL�2024�2�1991074.1 一种动触头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15 10年 第23139191号

ZL�2024�2�1991099.1 一种灭弧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15 10年 第23092358号

ZL�2024�2�1991214.5 灭弧组件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15 10年 第23092360号

ZL�2024�2�2058310.0

一种开关电器用测温报警

结构

实用新型 2024-8-22 10年 第23090326号

ZL�2024�2�2117024.7 一种双触点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8-29 10年 第23090824号

ZL�2024�2�2148208.X 一种消游离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9-2 10年 第23094199号

ZL�2024�2�2145563.1

一种塑壳断路器的壳体及

塑壳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9-2 10年 第23093357号

ZL�2024�2�2184457.4

一种用于断路器电子脱扣

单元的供电结构

实用新型 2024-9-5 10年 第23086681号

ZL�2024�3�0614148.9 接触器 外观设计 2024-9-26 15年 第9350402号

ZL�2024�3�0641053.6 板载开关 外观设计 2024-10-11 15年 第9351590号

ZL�2024�3�0641055.5 板载开关 外观设计 2024-10-11 15年 第9352790号

ZL�2024�3�0696753.5 隔离开关 外观设计 2024-11-4 15年 第9406317号

ZL�2024�3�0718905.7 隔离开关 外观设计 2024-11-13 15年 第9407336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4�2�1371647.0

一种保护电路及继电器保

护系统

实用新型 2024-6-14 10年 第22947738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0728525.2

一种电磁操作机构及断路

器

发明 2020-7-24 20年 第8078382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1544851.4 一种熔断式隔离开关 发明 2020-12-23 20年 第8077918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4�2�2322989.X

一种隔离型转换开关的储

能机构

实用新型 2024-9-24 10年 第23138994号

ZL�2024�2�2319622.2 一种隔离型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4-9-24 10年 第23146227号

ZL�2025�2�0917730.1 一种隔离型转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5-5-12 10年 第23023159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一二三电气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1�0456174.4

一种低压断路器的接触系

统

发明 2020-5-26 20年 第8001035号

ZL�2020�1�0545528.2

一种双电源联动锁定装置

及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发明 2020-6-15 20年 第7994049号

ZL�2024�2�0601991.8

模块化动触头组件及低压

开关

实用新型 2024-3-26 10年 第22849648号

ZL�2024�2�0892765.X

一种动触头驱动机构、负荷

开关及电表

实用新型 2024-4-26 10年 第22845506号

ZL�2024�2�1649452.8 一种取电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7-11 10年 第22956209号

ZL�2024�2�1835245.1 一种线圈端子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4-7-30 10年 第22982232号

ZL�2024�2�1822086.1 一种线圈组件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4-7-30 10年 第22980256号

ZL�2024�2�1955336.9

一种限流脱扣装置及融合

开关

实用新型 2024-8-12 10年 第23091893号

ZL�2024�2�1946810.1

双电机操作模块、融合开关

及储能系统

实用新型 2024-8-12 10年 第23090230号

ZL�2024�2�1953150.X

机械互锁装置、融合开关及

储能系统

实用新型 2024-8-12 10年 第23091486号

ZL�2024�2�1946834.7 一种操作机构及融合开关 实用新型 2024-8-12 10年 第23090231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4�2�0885359.0

一种分布式电流电压采样

系统和底座装置

实用新型 2024-4-25 10年 第22839265号

ZL�2024�2�0885430.5

一种按压解锁装置及断路

器

实用新型 2024-4-25 10年 第22848131号

ZL�2024�2�1458365.4 断路器底座及配电设备 实用新型 2024-6-24 10年 第22841497号

ZL�2024�2�1459355.2 锁定机构及接线模块 实用新型 2024-6-24 10年 第22846231号

ZL�2024�2�1576091.9 多极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7-4 10年 第22846573号

ZL�2024�2�1576083.4 翻盖机构及配电箱 实用新型 2024-7-4 10年 第22843633号

ZL�2024�2�1576606.5 一种配电箱 实用新型 2024-7-4 10年 第22852035号

ZL�2024�2�1576859.2 分合闸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4-7-4 10年 第22844871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4�2�1857203.8

一种可插拔式转接模块及

开关柜

实用新型 2024-8-1 10年 第22948798号

ZL�2024�2�1857207.6 一种断路器模块和开关柜 实用新型 2024-8-1 10年 第23094337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智慧良信配电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4�3�0390880.2

电子设备的配电柜维护管

理图形用户界面

外观设计 2024-6-25 15年 第9409018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良云智慧能源（广东）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296

证券简称：华勤技术 公告编号：

2025-088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海南勤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崔国鹏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03%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9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9日收到股东海南勤沅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勤沅” ）出具的《关于所持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

及1%刻度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南勤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201MA2918KE88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崔国鹏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海南勤沅于2025年8月28日至2025年8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70,

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58� %。海南勤沅及其一致行动人崔国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8.03%变

动至7.9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海南勤沅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83.3516 5.79% 5,806.3116 5.72%

集中竞价 (

大宗 交 易

□

其他： /

2025/8/28-�

2025/8/29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崔国鹏 2,272.9000 2.24% 2,272.9000 2.24% / /

合计 8,156.2516 8.03% 8,079.2116 7.95% -- --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海南勤沅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减持事

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海南勤沅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

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296

证券简称：华勤技术 公告编号：

2025-087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协议受让晶合集成

部分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勤技术” ）基于对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688249，以下简称“晶合集成” ）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与力晶创投于2025年7月29日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拟以现金方式协议受让力晶创投持有的晶合集成120,368,109股股份，占晶合集

成总股本的6.00%，转让价格为19.88元/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2,392,918,006.92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5年7月30日披露的《华勤

技术关于公司拟协议受让晶合集成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与力晶创投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

司本次协议受让晶合集成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股份过户登记时间为2025年8月27日。

本次交易前，公司未持有晶合集成股份；本次交易后，公司持有晶合集成6.00%的股份。本次协议受

让办理、款项支付情况与前期披露的协议约定一致。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206

证券简称：嘉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50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8日披露了公司在招商银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公司银行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9）。 并于2025年8月9日披露了公司向法院申请以自有资金更换被冻结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银行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1）。

公司于近日通过银行查询获悉上述被冻结的自有资金已解除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情况

因公司与北京星链南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链南天” ）产生了合同纠纷，银行账户部分资

金被星链南天申请财产保全而冻结。公司于近日获悉该部分被冻结的账户资金已解除冻结，具体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解除冻结金额

（元）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解放路支行

99900******0902 一般户 20,500,000.00

二、本次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该银行账户资金已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状态，有利于公司资金划转和使用，以及公司经营

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

2025-048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奥精医疗” ）股东

BioVeda� China� RMB�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 “BioVeda” ）持有奥精医疗7,239,358股

股份，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5.28%。 上述股份为BioVeda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且

于 2022�年 5�月 23�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BioVeda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资金安排，BioVeda将根

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进行减持。BioVeda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奥精医

疗股份不超过1,355,515股，占奥精医疗总股份的1%。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

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2025年9月22日至 2025�年12月22日）实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9月22日至 2025� 年12月22日）实

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BioVeda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7,239,358股

持股比例 5.2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239,35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BioVeda 345,087 0.25%

2025/2/25 ～

2025/5/25

17.00-17.19 2025/1/24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BioVeda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55515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5551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55515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安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BioVeda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单位亦将同等遵守上述锁定承诺。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安排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

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

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

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2025068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了增加土地储备，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年8月26日15时在公司十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合肥市包河区BH202522号地块竞买的议案》

和《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合肥市包河区BH202523号地块竞买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徽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琥置业” ）于2025年8月29

日参加了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活动， 通过竞拍方式取得合肥市包河区

BH202522号地块和合肥市包河区BH202523号地块。 具体情况如下：

1、合肥市包河区BH202522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合肥市包河区乌鲁木齐路以南、纬一路以西，面积为39.79亩，出让年限70年，规划用途

为居住，容积率≤2.0，土地使用权出让总金额为人民币70,826.2万元，由徽琥置业自筹资金解决。 具体

内容以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徽琥置业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公司将在

上述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

2、合肥市包河区BH202523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合肥市包河区乌鲁木齐路以南、纬一路以东，面积为31.29亩，出让年限70年，规划用途

为居住，容积率≤1.8，土地使用权出让总金额为人民币51,628.5万元，由徽琥置业自筹资金解决。 具体

内容以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徽琥置业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公司将在

上述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208

证券简称：东材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82

转债代码：

113064

转债简称：东材转债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东材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十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5日

● 赎回价格：100.8055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8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2日

截至2025年8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日（“东材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

年9月2日为“东材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9月5日

截至2025年8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5日（“东材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

年9月5日为“东材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东材转债将自2025年9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11.53元的转股价格进行转

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8055元）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

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东材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自2025年7月18日至2025年8月7日，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东材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4.99元/股）。 根

据《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已触发“东材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东材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东材转

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东材转债” 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

回。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东材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东材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130%）；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自2025年7月18日至2025年8月7日，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东材转债” 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4.99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已触发“东

材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和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9月5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东材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8055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11月18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9月8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94天。

因此，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00%×294÷365=0.8055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8055=100.8055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东材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东材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5年9月8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东材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

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8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东材转债” 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8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日（“东材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

年9月2日为“东材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2025年9月2日收市后，“东材转债” 将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8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5日（“东材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

年9月5日为“东材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2025年9月5日收市后，“东材转债” 将停止转股。

（七）摘牌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东材转债” 将自2025年9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东材转债” 的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

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055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6444元（税后）。 上述所得

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东材

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055

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

《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

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055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8月2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日（“东材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

日，2025年9月2日为“东材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9月5日（“东材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

剩5个交易日，2025年9月5日为“东材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东材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

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东材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5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东材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

股，将按照100.8055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东材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

牌。

（四）因目前“东材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8月29日收盘价为171.540元/张）与赎回价格

（100.8055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东材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65498663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

2025-083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汇绿生态”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武汉分行” ）签署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借款

合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绿园林” ）与农业银行武汉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 保证期间为《并

购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签署日期：2025年8月29日

合同签署地：武汉市江汉区

本次与农业银行武汉分行签署《并购借款合同》，旨在深化本地金融合作。借款将主要用于偿还前

期并购贷款。

2、经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年度担保、融资额度的议案》。 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年度内，公司对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16亿元人民币，公司对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为4亿元人民币，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对公司担保额度为6亿元人民币。

本次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署后的累计担保金额，尚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额度内，

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情况明细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万

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本次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担

保

汇绿园林建

设发展有限

公司

汇绿生态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担保方为汇绿

生态全资子公

司

42.98% 55,700 30,000 19.17% 否

注：

1、“截至目前担保余额”为截至报告期末已签订的担保合同总额；

2、“本次新增担保额度”为本次审批的担保金额上限；

3、“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比例”为本次新增担保额度（注2）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年1月29日

注册地点：青年路556号（青洲盛汇）房开大厦37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注册资本：78416.4678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总部管理；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

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通信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树木种植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汇绿园林为汇绿生态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7,558.81 274,447.12

负债总额 187,814.47 117,963.41

流动负债 161,365.22 106,730.73

预计负债 518.47 7.80

净资产 189,744.35 156,483.71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48,178.00 53,268.00

营业收入 69,584.08 58,702.99

利润总额 5,805.36 7,753.99

净利润 6,988.63 6,566.32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稳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情况。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各方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部

保证人：（1）李晓明（2）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为了确保债权人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签订的(主合同名称及编号)《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借款合同》42010120250012025(下称主合同)的履行，保证人愿为债权

人按主合同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当事人各方经协商一致，订立

本合同。

其中：

主合同中借款用途为支付收购武汉钧恒51%股权并购交易价款。 借款币种及金额（大写）：人民币

叁亿元整。 总借款期限：伍年。 发放日期：2025年8月29日。 提款方式为分次提款，具体提款计划以客户

实际需求为准。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并购贷款，本金数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整。

（三）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四） 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

责任。

（五）保证人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六）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债权人不履行约定义务，造成保证人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保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按本合同所担保主债权本金数额的100%向债权人支付违约金；造

成债权人损失的，应同时给予全额赔偿：

(1)未取得本合同担保所需的必要合法的内部或外部的批准或授权；

(2)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真实、完整、有效的财务报表、公司章程或者其他相关资料、信息；

(3)发生违反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情形；

(4)其他违反本合同约定或者影响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行为。

3、如主合同被解除，保证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返还、赔偿损失等)仍应当

承担担保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可由各方协商解决,也可按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

1、诉讼。 由债权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八）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九）其他说明

本次担保的担保人为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不涉及需要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 反担保情

况。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公司业务发展情况，本次担保额度，考虑为公司的正常资金需求，并能够

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汇绿园林和汇绿生态近年来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均在合理的范围内，具备债务偿还能力。不

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文件签署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超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为全资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担保总金额为106,000万元，

担保总额占公司合并报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7.74%。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武汉钧恒担保总金额为20,000万元， 担保总额占公司合并报表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78%。

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金额为55,700万元。 担保额度占公司合并报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35.5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债务，不涉及

相关担保引起的诉讼风险。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合同；

4、并购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30日


